
1 

 

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霧峰林家下厝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正方

陳訴，國定古蹟霧峰林宅名稱遭人登記商標

註冊，更意圖將使用範圍擴大到博物館與展

覽場所；為免破壞霧峰林家名譽及影響其未

來開放參觀之規劃，相關主管機關依規定似

有撤銷該商標註冊之責任等情乙案。 



2 

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 

霧峰林家因發跡於阿罩霧（今臺中市霧峰區）而得

名，而霧峰林宅也是台灣舊式邸宅林園的典型代表。自

19 世紀中期以來，林家掌控了中台灣大量的田地，協助

平定太平天國、戴潮春事件並參與中法戰爭，而掌有數

千精良兵勇，以及樟腦專賣權等特權，進而成為清治及

日治時期台灣社會最具影響力的家族之一。本案陳訴人

霧峰林家下厝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正方質疑，霧峰林

家下厝「宮保第」名稱遭人登記商標註冊，登記人更意

圖將使用範圍擴大到博物館與展覽場所，恐影響霧峰林

家名譽及其未來開放參觀之整體規劃，因此主張相關主

管機關依規定有撤銷該商標註冊之責任。本院基於霧峰

林宅為國定古蹟，係重要之公共文化資產，因此自 88

年以來，即 3 次立案調查，長期關注霧峰林宅九二一大

地震後之復健及再利用工程，承此脈絡，爰就陳訴人林

正方之訴求，再立案調查。經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調卷

及約詢該局業務主管人員，業調查竣事，謹臚列調查意

見如下：  

一、國定古蹟霧峰林宅係重要之公共文化資產，而「宮保

第」更是霧峰林家下厝的象徵，在本院長期關注及政

府挹注龐大經費下，始得修復保存，如今「宮保第」

名稱被「宮保第」所有權人或管理團隊以外之人取得

商標註冊，恐影響霧峰林宅未來開放參觀之整體規劃

，政府允宜重視保護。 

(一)查霧峰林宅目前為國定古蹟，位於臺中市霧峰區錦

榮里、本堂里及萊園里（原臺中縣霧峰鄉錦榮村、

本堂村及萊園村），為霧峰林家在阿罩霧的宅邸與

園林的總稱。建於清同治、光緒年間，計由頂厝、

下厝與萊園等三大部分構成，古蹟主體所在面蹟逾

1 萬 1﹐000 平方公尺，計有八組建築組群及萊園。
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87%BA%E4%B8%AD%E5%B8%82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87%BA%E4%B8%AD%E5%B8%82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19%E4%B8%96%E7%B4%80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4%B8%AD%E5%8F%B0%E7%81%A3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A4%AA%E5%B9%B3%E5%A4%A9%E5%9C%8B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88%B4%E6%BD%AE%E6%98%A5%E4%BA%8B%E4%BB%B6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4%B8%AD%E6%B3%95%E6%88%B0%E7%88%AD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A8%9F%E8%85%A6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8F%B0%E7%81%A3%E6%B8%85%E6%B2%BB%E6%99%82%E6%9C%9F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8F%B0%E7%81%A3%E6%B8%85%E6%B2%BB%E6%99%82%E6%9C%9F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87%BA%E4%B8%AD%E5%B8%82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87%BA%E4%B8%AD%E5%B8%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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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宅第規模及建築特性均屬臺灣之最，亦為全臺第

一的紳官宅第，在歷史、建築特色占有相當重要之

地位，係屬重要之文化資產。而「宮保第」是霧峰

林家下厝林文察住宅的名稱，為四進回字形的四合

院建築，是目前台灣境內最大的清代官宅。這個名

稱緣由係清朝同治皇帝御追封霧峰林家林文察為

太子少保，所御賜「宮保第」匾額而來，因此是台

灣唯一的「宮保第」，故對霧林家十分重要，它是

霧峰林家林文察帶著霧峰林家的兵勇，用鮮血與生

命所換來的歷史榮耀，也是霧峰林家下厝的象徵，

霧峰林家後人莫不以身為「宮保第」後代為榮。 

(二)惟 88 年九二一大地震，霧峰林宅嚴重損壞，本院

鑑於霧峰林宅不僅在古蹟地位上具有不可替代之

重要性，其另一方面與台灣史有極密切之關連，亦

具有極重要之歷史價值，因此積極督促政府進行復

建及再利用，作為歷史教育之活教材。88 年迄今，

本院歷經 3 次立案調查，終促使內政部在將霧峰林

宅古蹟解編後，再予復編，以及內政部於 91 年 2

月成立「霧峰林宅復建委員會」，文建會於 98 年

10 月 12 日成立「霧峰林宅修復及再利用推動委員

會」，協調解決執行復建及再利用所遭遇的問題，

以利復建及再利用之推動。另在本院督促政府挹注

霧峰林宅第一期復建經費 6 億 5﹐000 萬元之下，

921 各群落（頂厝景薰樓前中落、頂厝頤圃、下厝

宮保第、下厝大花廳、下厝二房厝）整體修復工程

，均已於 98 年底前完工。至於「國定古蹟霧峰林

宅第二期修復工程及再利用計畫」所需經費為 2 億

6,000 萬元，業獲經建會及文建會同意一次核定，

99-101 年度分 3 年編列 7,000 萬元、9,000 萬元及

1 億元，正推動辦理中。 

(三)然依商標法之規定，商標註冊是以先申請先註冊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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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，自註冊公告當日起，由權利人取得商標權。

權利人在同一或類似商品/服務範圍內，取得排他

註冊及排他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標之權利，使原本未

註冊之商標，轉化為申請人私有的權利；而商標權

期間為 10 年，並得申請延展，每次延展專用期間

為 10 年。據上顯示，商標經註冊公告後，除轉化

為申請人私有的權利，更獲得法律上之排他權保護

；但如果在此商標註冊保護制度下，商標權人只是

取得註冊，占有商標權利而不使用，不僅減少他人

申請註冊的機會，有違商標法保護商標權的立法目

的，也因此失去商標應有的功能與價值。又「宮保

第」為霧峰林家下厝的象徵，是台灣唯一，且為國

定古蹟，係珍貴公共文化資產，若以「宮保第」為

商標圖樣取得註冊，但商標所有權人並非國定古蹟

霧峰林宅「宮保第」之所有權人或管理團隊，除將

令公眾產生混淆外，「宮保第」之所有權人或管理

團隊提供之服務、商品或有關物件亦不能使用「宮

保第」名稱，除對霧峰林家未來開放參觀之整體規

劃影響深遠，亦已涉及公共利益之維護。 

(四)綜上，國定古蹟霧峰林宅係重要之公共文化資產，

而「宮保第」更是霧峰林家下厝的象徵，在本院長

期關注及政府挹注龐大經費下，始得修復保存，如

今「宮保第」名稱被「宮保第」所有權人或管理團

隊以外之人取得商標註冊，恐影響霧峰林宅未來開

放參觀之整體規劃，政府允宜重視保護。 

二、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對於以霧峰林家下厝「宮保第」為

商標圖樣取得註冊之案件，允宜考量林家下厝管理委

員會在霧峰林宅修復及再利用推動現況，所代表與宣

示之意義，據而審酌陳訴人代表該管委會所提出之訴

求，做妥適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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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依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之商標資料庫資料，目前以霧

峰林家下厝「宮保第」為商標圖樣提出申請或取得

註冊之案件，共計 17 件。其中第 1217786 號商標

，係於 94 年 8 月 17 日提出申請，指定使用於第 43

類之「冷熱飲料店、飲食店」等服務，已於 95 年 7

月 1 日註冊公告。該商標權人另於 98 年 12 月 4 日

提出商標註冊申請，指定將「宮保第」商標圖樣使

用於第 25 類之鞋子等商品；第 36 類之辦公室租售

、不動產管理等服務以及第 41 類之博物館、提供

博物館設施（展示展覽）等服務，業經濟部智慧財

產局於 99年 11月 8日核准審定，並註冊公告於 100

年 2月 1日第 38卷第 3期商標公報(註冊第 1452578

號)。 

(二)而陳訴人林正方係霧峰林家下厝管理委員會主任

委員，曾代表下厝管理委員會參與內政部主持之「

霧峰林宅復建委員會」，以及第二期文建會主持之

「霧峰林宅修復及再利用推動委員會」，協助霧峰

林宅復建及再利用之推動，雖因林家下厝管理委員

會尚未依人民團體法登記，不具法人代表身分，然

在霧峰林宅修復及再利用推動現況，卻具有一定之

代表與宣示意義，因此乃挺而質疑第 1217786 號商

標權人雖在 95 年 7 月 1 日，以霧峰林家下厝「宮保

第」為商標圖樣，註冊公告為小吃店、啤酒屋、酒

吧、小吃店、飯店等行業使用，但註冊後繼續停止

使用已滿 3 年以上，違反商標法第 57 條第 1 項第

2 款之規定，而該商標權人又於 98 年 12 月 4 日辦

理註冊申請新案(商標申請案號 8054356) ，如獲通

過，不僅妨礙霧峰林家下厝管理委員會登記商標權

益，且將影響霧峰林家未來開放參觀之整體規劃。

尤其申請人意圖將商標使用範圍擴大到博物館與

展覽場所行業使用，並規劃於霧峰林家對面成立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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宮保第」藝術博物館，對霧峰林家影響更是重大。 

(三)是以，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對於以霧峰林家下厝「宮

保第」為商標圖樣取得註冊之案件，允宜考量林家

下厝管理委員會在霧峰林宅修復及再利用推動現

況，所代表與宣示之意義，據而審酌陳訴人代表該

管委會所提出之訴求，做妥適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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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抄調查意見函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參處見復。 

二、抄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。 

三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財政及經濟委員會處理

。 


